苏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破产审判工作报告（2023）

2023年，全市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牢固树立现代化破产理念，坚持“抓前端、治未病”，高站位谋定破产审判工作现代化格局，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发挥破产制度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统一大市场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中的重要作用，全力打造一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新实践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破产审判基本情况

2023年，全市法院共审查申请破产及强制清算案件1686件，同比上升43.49%，其中普通破产申请审查案件509件、执行移送破产审查案件1089件、强制清算申请审查案件88件。审查后裁定受理1483件，同比上升63.87%，其中“执转破”案件1013件，占比达68.31%，化解执行案件15849件。从地域分布来看，昆山、吴江、苏州工业园区、常熟四家基层人民法院审查和受理破产案件数量较多，合计审查案件数和受理案件数在全市占比均超过59%（见图1、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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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全市法院2023年审查申请破产及强制清算案件数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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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全市法院2023年受理破产及强制清算案件数及占比
[image: image3.emf] 

23

138

169

91

289

259

88

67

79

194

86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裁定

受理

总数

破产

清算

破产

重整


[image: image4.emf] 

中院

23

2%

张家港

138

9%

常熟

169

11%

太仓

91

6%

昆山

289

20%

吴江

259

17%

吴中

88

6%

相城

67

5%

姑苏

79

5%

工业园区

194

13%

虎丘

86

6%


2023年，全市法院共审结破产及强制清算案件1667件，同比上升114.54%，其中“执转破”案件1086件，占比65.15%。处置债权627.72亿元，盘活土地、房产281.2万平方米，安置分流职工6797名（见图3）。

图3：全市法院2023年审结破产及强制清算案件数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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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场主体退出机制逐步完善，全市法院审理破产及强制清算案件数量逐年上升。2019至2023年，破产及强制清算审查申请案件数、受理数、审结数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30.8%、37.74%、48.59%（见图4）。从整体债务规模来看，相较于2022年671.99亿元的债务规模，2023年的债务规模同比略有下降，这与债权人数量较少、债务规模较小的破产案件增多有关，符合近年来小微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增多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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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全市法院近五年审理破产及强制清算案件数
全市法院依法受理和审理破产衍生案件，2023年共受理破产衍生诉讼案件1384件，同比上升98.28%，审结1256件，同比上升76.4%。2019至2023年，受理及审结破产衍生诉讼案件数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37.96%、41.88%（见图5）。

图5：全市法院近五年审理破产衍生诉讼案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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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底，全市法院从事破产审判工作的员额法官人数为56名、法官助理人数为30名，执破融合团队人数为73名。其中，7人入选全省法院商事审判人才库，15人入选全市法院商事审判专业人才库，20人入选全市法院破产审判专业人才库。

二、破产审判运行态势和特点

（一）破产审判质效显著提升。全市法院破产审判条线在案件压力逐年增长的情况下，办案质效稳中有升。2023年，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长期未结案专项清理活动，全市法院进一步重视破产案件实质性进度管理。至2023年底，破产及强制清算案件结案率达77%、结收案比112.41%，较2022年分别上升20.9和26.6个百分点。2023年，破产及强制清算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为232天，同比降幅达11.96%，适用快速审机制审结的破产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为110.5天。超三年长期未结破产案件数量由2023年6月底的46件压降至2023年12月底的5件，压降率达89.13%，五年以上未结破产案件实现清零目标。
（二）破产案件启动原因进一步集中。近年来，全市法院大力推进“执破融合”改革，2023年“执转破”案件进一步提升占比。2023年，苏州法院“执转破”案件新收数、审结数同比均有大幅增长，审结数的同比增幅更是达到168.15%，较2022年同比增幅上升142.7个百分点。究其原因，较大程度上源于全市法院对执破融合机制的持续完善。姑苏、虎丘、太仓、张家港等地人民法院就执破融合案件甄别移送破产审查流程、执行助力破产财产处置、执破融合案件适用简化程序审理出台相关文件，昆山市人民法院成立“执破融合中心”，并就建立“以执助破”“以破促执”工作机制出台实施意见。在某制药公司预重整转重整案中，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采用“活冻结”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并及时启动破产程序，成功助力百年药企涅槃重生。在某置业公司执行转破产重整案中，昆山市人民法院综合评判烂尾楼工程情况，决定恢复企业营业执照，依托执破融合机制及时转入重整程序，保障各方合法权益，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十大能动司法（执行）典型案例”。

（三）重整、和解案件数大幅增长。2023年，全市法院受理破产重整、和解案件52件，审结112件，分别同比增长75%和72.31%；全市法院决定预重整30件，转入重整20件，分别同比增长42.86%和66.67%。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小微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增多，破产和解案件数显著增长，2023年审结破产和解案件数为86件，远超审结的破产重整案件数。反映出预重整、破产重整、和解越来越成为“一揽子”化解债务纠纷的重要平台，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某机械公司和解一案中，吴中区人民法院积极挖掘该机器人企业存续价值，引导该企业在宣告破产后自行和解，该案入选江苏法院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姑苏区人民法院在某电影集团预重整一案中，精准识别该企业对于苏州古城保护更新的价值，通过引导企业适用预重整、重整程序，实现某影城这一“百年老店”古城记忆的传承和困境企业的挽救。

三、破产审判主要工作举措

（一）困境企业挽救注入新动能。构建困境企业挽救全流程链条，注重做好困境企业挽救的“后半篇文章”。一是推进破产事务集约化处理模式。经昆山市委批准，昆山市人民法院整合相关职能，设立“昆山市企业重整服务中心”，为危困企业提供资源聚合、便捷高效的全流程司法服务，其职能包括重整指引、危困企业多元纠纷化解、府院联动日常事务联动、破产事务集约化处理和破产专业化建设。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建成苏州首家“司法助企一站式服务中心”并同步上线配套信息化平台，打造助企司法服务事项线上、线下集约办理新格局，自运行以来已有50余家破产管理人登录平台并实名注册，审核并通过78项“一键式”查询申请，接收各职能部门反馈的查询结果346条，共涉及破产案件71件；线下为近百个困境企业、债权人、利害关系人提供服务，促成破产案件重整成功1件、和解成功5件。二是规范案件审理流程。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出台《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中小微企业快速和解规范指引（试行）》，通过庭外和解、预和解、和解程序为中小微企业高效纾难解困。昆山市人民法院印发《昆山市人民法院危困企业全流程甄别与分流引导的工作指引》，通过及早介入以更好发挥破产挽救和保护功能。三是扩充困境企业挽救资源。吴江区财政局（吴江区国资办）、吴江区人民法院依托苏州市重组企业投资人库，联合设立投资人库吴江子库，首次吸纳8家国企入库，进一步拓宽重整投资人招募渠道。太仓市人民法院联合苏州资管、苏州信托召开信托助力破产重整案件业务交流会，为破解破产重整中的困境提供新思路。四是完善企业信用修复机制。吴江区人民法院、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分别联合当地发改委、市监局等部门出台关于重整、和解企业信用修复的实施意见，创建重整、和解企业信用修复常态机制，为企业生产经营解决后顾之忧。吴江区人民法院自机制建立以来已为10家企业进行信用修复26次，删除失信被执行人信息1711条，解除企业法定代表人的限高措施1019次。

（二）企业破产处置机制建设获得新突破。依托企业破产处置府院协调联动机制，加强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的沟通合作，不断推动相关子机制深化落地。一是便利破产企业信息查询。2023年10月，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市公安局、市人社局等6家单位印发《关于建立健全企业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数字化工作机制的工作意见》，整合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信息数据系统，推动破产企业信息网上查询。昆山市人民法院联合昆山市行政审批局等8部门共建破产查询信息化平台，在昆山政务网开通了“破产查询一件事”功能，便利破产管理人线上一键查询破产企业相关信息。二是提升破产财产处置质效。2023年6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破产程序中财产网络拍卖工作的通知》，明确优先采用网络拍卖方式及网络拍卖原则等要素，保障破产财产依法、公开、高效变价。常熟市人民法院推动搭建全省首个“低效资产处置府院联动信息化平台”，实现供需的精准对接与信息的实时反馈，常熟市人大常委会专项听取工作汇报。该平台运行至今，盘活土地、房产2.78万平方米，某公司名下一宗工业用地经充分竞价首次拍卖即获成交，溢价率达74%，普通债权清偿率达100%。昆山市人民法院联合多部门建立法院司法处置财产信息共享机制，2023年政府支持并参与拍卖的金额达12亿余元。三是推动金融机构支持破产处置。2023年12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金融机构支持破产处置工作推进会，发布《关于在苏金融机构支持破产处置工作情况报告》，推动24家金融机构苏州分行共同签署《关于积极参与支持企业破产处置工作的倡议》，有效降低企业破产的制度性成本。常熟、吴中等地人民法院通过与金融机构签订工作备忘录、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提高金融机构在破产程序中的支持和参与度。四是加强破产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2023年，全市法院利用融畅系统立案1560件，审结1474件，召开网络债权人会议664次、涉及债权人8650人次，审批资金6187笔、涉及金额21亿余元。2023年5月系统再次迭代升级，全省首创将破产企业资产信息向苏州企业重组投资人库入库企业推送，实现破产优质资产与招商引资需求高效衔接，该系统已于2023年10月上线，可实现管理人全面管理资产信息、投资人一键表达投资意向、法院全程可监管等功能。五是畅通市场退出渠道。2023年10月，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市公安局、市人社局等10家单位印发《关于推进全市吊销未注销企业公益清算强制退出的实施意见》，在全市范围内构建吊销未注销企业公益清算强制退出常态化机制。

（三）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再上新台阶。多措并举，提升破产审判专业化水平，努力锻造专业化、复合型、高素质司法队伍。一是审判队伍专业化。2023年4月，苏州破产法庭调整工作职责，集中破产案件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两类案件的审理及监督指导职责。2023年2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全市法院破产审判专业人才库，并明确首批入库的26名人员。苏州破产法庭牵头举办全市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讲座，邀请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工作研究专家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罗培新教授进行营商环境指标讲解，并开展2023年度苏州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选出10个先进集体和12名先进个人并予以通报表扬，提升全市法院干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动力与专业能力。二是对下专业指导实质化。2023年初，苏州破产法庭发布《苏州破产法庭涉破产问题问答》及2022年度破产衍生诉讼运行态势及典型案件分析报告，统一两级法院裁判尺度。三是学习交流常态化。2023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郭树清率队来苏州，就修改企业破产法开展立法调研。市中级人民法院专门就苏州法院破产审判工作、融畅系统和资产推送系统运行、吴江区人民法院个人债务清理试点工作等情况进行汇报。2023年11月，市中级人民法院至广东省深圳市、浙江省温州市，就破产案件管辖权范围调整、破产案件结构差异及应对方式、破产案件庭外和解机制的构建和推动、府院联动机制建设、破产事务专门机构设立等问题开展学习调研。吴江区人民法院开展“破风堂”内训工程，姑苏区人民法院成立“致新”破产审判学研社，定期进行培训研讨。相城、张家港等地人民法院就建筑业企业、化工业企业破产形成行业专项分析报告。四是破产审判成果精品化。2023年12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苏州破产法庭成立三周年新闻发布会，发布苏州破产审判工作白皮书，并联合上海三中院、嘉兴中院、马鞍山中院共同发布“服务优化长三角区域法治化营商环境破产审判典型案例”。2023年，苏州法院破产审判调研成果丰硕，8篇论文获评十四届中国破产法论坛优秀论文，15篇论文在江苏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2023年年会获奖，2个案例被评为最高院、省高院典型案例，1篇案例分析获评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全国法院系统2023年度优秀案例。

（四）破产审判风险防范取得新成效。充分发挥破产保护和挽救功能，服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严厉打击破产逃废债行为。一是构建风险防范化解网络。常熟市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企业风险预警协同处置的实施意见》，搭建破产庭、执行局及其他业务庭室的信息共享、协同联动机制，推进企业风险前端预警、中端研判、后端分类处置。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推动形成《关于建立企业破产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府院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与当地信访局、公安分局等部门召开社会稳定风险合成处置工作专班研判会议。二是妥善处置金融风险。吴江区人民法院经由“执转破”先后破除炜华系、巨诚系、苏龙系等担保圈链，助推吴江区内银行不良贷款率从最高时的4.65%降为2023年10月末的0.41%。打击破产逃废债。三是深化打击破产逃废债。虎丘、常熟等地人民法院与当地检察院、公安分局联合发布打击破产逃废债相关意见，姑苏区人民法院针对执转破中逃废债务行为，专门出台《关于发挥执行职能打击破产逃废债的工作意见（试行）》。

（五）管理人相关工作取得新进展。不断完善破产管理人选任、监督、指导等方面工作机制，促进管理人规范高效履职。一是扩充管理人队伍。2023年10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启动破产管理人名册增补扩容工作，新增补三类破产管理人40家，全市目前共有110家管理人，更好满足全市法院破产审判需要。二是持续加强监督管理。2023年5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破产管理人选任、报酬确定廉政风险防控专项活动，成立由破产审判部门、司法鉴定部门、督察部门有关人员共同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开展专项自查。张家港、苏州工业园区等地人民法院就破产管理人履职监督、指导、账户监管出台相关规范，推进管理人工作的规范化、信息化、透明化，各人民法院普遍对履职不当的管理人进行约谈。三是细化考核规范。2023年3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苏州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考核办法》，就破产管理人个案考核及年度综合考核等内容进行细化，并结合提升办理破产效率目标明确案件存量管理和暂停委托的具体举措，同时开展2022年度破产案件管理人考核并通报考核情况。四是加强培训指导。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以《破产管理人实训基地实施方案》为基础，完成三期管理人实训。吴江区人民法院开展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法税检9部门及苏州破产管理人同堂培训，参加破产管理人线上线下200余人次。

四、下一步破产审判工作重点

（一）进一步健全破产案件审理机制。完善执破衔接机制，准确识别阻碍程序衔接和转换的关键问题，针对性完善推动进一步整合执行和破产资源，支持管理人借助执行查控系统查找债务人财产，形成优势叠加效应。加强破产审判规范化建设，出台破产审判规范指引。加强破产衍生诉讼裁判尺度统一，形成相应法官会议纪要。强化长三角地区破产司法协作机制，加强破产案件在管辖、审查移送、异地委托等方面的司法协作，推动建立破产处置协调联动机制，助力长三角区域产业优化升级。

（二）进一步完善破产审判配套工作。优化管理人指定和动态管理，加强与管理人协会沟通交流，指导管理人协会有效发挥自律管理职能。拓宽破产府院协调联动领域，持续深化企业破产涉税办理、信用修复、上市公司重整等方面的府院协调联动子机制建设，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对破产公共服务、企业破产处置实体化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和经费保障力度。加强破产风险防控工作，主动研究发掘有利于稳妥处置风险的法治方式，做足破产前的准备和与有关部门的衔接配合，确保风险处置和相应的破产工作从容平稳有序推进。

（三）着力优化破产审判队伍建设。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提高破产审判质量的通知》精神，加强廉政风险防控，锻造一支忠诚干净的破产审判铁军。持续提升破产审判队伍专业化水平，推动各基层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破产审判部门，充分发挥破产法学研究会等各类学术平台作用，强化破产审判实践与理论研究深度融合，同时进一步优化破产与强制清算案件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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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t1

				审查申请数		受理数		结案数

		2019		576		412		342

		2020		693		485		460

		2021		981		747		622

		2022		1175		905		777

		2023		1686		1483		1667

				若要调整图表数据区域的大小，请拖拽区域的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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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案数		审结数		系列 3

		2019		382		310		2

		2020		535		541		2

		2021		791		674		3

		2022		698		712		5

		2023		1384		1256

				若要调整图表数据区域的大小，请拖拽区域的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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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结案件总数		破产清算		破产重整		破产和解或自行和解		强制清算		其中，执转破结案数

		中院		28		21		0		1		6		15

		张家港		156		144		1		5		6		117

		常熟		176		160		4		7		5		90

		太仓		95		89		0		3		3		67

		昆山		322		275		6		29		12		245

		吴江		251		228		8		11		4		178

		吴中		115		103		2		2		8		36

		相城		83		75		0		2		6		47

		姑苏		98		91		2		0		5		58

		工业园区		232		184		3		19		26		137

		虎丘		111		99		0		7		5		96

						若要调整图表数据区域的大小，请拖拽区域的右下角。






